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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法律常识是一些老百姓必知的，跟日常生活、工作和权益密切相关的法律知识，是我们应该且必
须具备的基本常识。
了解一些基本的法律常识，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懂法”，我们才能明确哪些行为是合法的，哪些
是违法的，哪些权利是受保护的，哪些责任是必须承担的，从而规范行为，明白生活，理智处世，合
法维权。
　　在法治时代，法律常识是大众生活的“日常必需品”，因为法律已经渗透到了我们日常生活中的
各个角落。
衣食住行、理财消费、生老病死、教育就业、创业投资、借贷租赁、写作发明、邻里关系，无不处在
法律的规范之下；男女老少、官商工农、开车族、蜗居族，每个人的言语、行为都受到法律的约束和
保护。
懂法，便眼明心亮，能洞察社会上的大事小情，懂得规避风险，在涉及各类纠纷时依法维护切身利益
，在社会中生活得游刃有余。
如今，“有理走遍天下”的说法已经行不通了，只有懂法才能走遍天下。
当你帮他人照看的物品丟失，你需要赔偿时，当你好心把钱借给邻居，几年后却被邻居告知这钱不用
再还时，你是否大吃一惊？
是否感到有理无处诉？
然而这就是法律，如果你不掌握人生必备的法律常识，你终将为自己的无知埋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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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法律常识是一些老百姓必知的，跟日常生活、工作和权益密切相关的法律知识，是我们应该且必
须具备的基本常识。
如今，法律已经渗透到了我们日常生活中的衣食住行、生老病死、教育就业、创业投资、邻里关系等
各个角落，了解一些基本的法律常识，即通常所说的“懂法”，才能增强法律意识，守法用法，以法
护身：不懂法，则法律意识淡薄，容易以身触法，害己害人。
正如一段普法三字经所言：“不懂法，害处大：如盲人，骑瞎马：学法规，长知识；心明亮，走天下
。
”　　为了帮助读者轻松掌握日常必知必备的法律常识，以法律的思维理智判断世间的是非曲直，从
而规范行为、明白生活、理智处世、合法维权，《法律常识全知道》汇总了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的2000个法律常识，通过案例、法律解析、法条链接3个板块，对我们在婚姻家庭、遗产继承、合同纠
纷、物业纠纷、房屋买卖租赁、交通事故、医疗事故、工伤赔偿、消费理财、著作发明、刑事犯罪、
诉讼程序等方面经常遇到的法律问题进行解答，使我们快速、便捷地找到法律上的解决办法，自己就
能轻松解决日常生活和工作中的法律问题，是个人、企业经营、家庭必备的法律工具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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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宪法篇——保障公民权利与义务的无敌法王　平等权　用身高限制应聘者是否侵犯公民平等权　“男
性优先”是否合法　人权与人身自由权　什么是人格尊严　“三无人员”就可以被随意关押殴打吗　
村委会有权限制村民的人身自由吗　公民住宅权　为追查丢失物品，就能随便搜查公民的住宅吗　非
法侵入他人家中需承担责任吗　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具备怎样的条件才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精神病
人也具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吗　单位可以不发给职工选民证吗　对选民资格有异议怎么办　言论，出
版．集会．结社．旅行，示威的自由　言论自由权是无限制的吗　公民可以自发举行游行吗　宗教信
仰自由　拜佛求神属于宗教信仰吗　能不能强迫他人信仰宗教　通信自由权　为了解思想动向，老师
能拆看学生的私人信件吗　私藏女友信件，是否侵犯了女友的通信自由权　受教育的权利与义务　接
受义务教育仅仅是公民的权利吗　女大学生在校怀孕，学校能将其开除吗　妇女权益保护　丈夫虐待
妻子，妻子应该怎么办　劳动合同中能否包含“禁止生育’条款　丈夫不同意妻子人工流产怎么办　
未成年人权益保护　学生上课不认真，老师能体罚吗　未成年学生旷课、逃学，学校应怎么处理　未
成年人的发明创造可以申请专利吗　未成年人可以自己更改姓名吗　未成年人能否进入娱乐场所　未
成年人有不良行为，监护人该怎么办　公民的基本义务　政府处罚不愿服兵役者是否合法　计划生育
只是女人的事吗　公民为什么要向国家纳税民法通则篇——民事权益民事活动　公民民事权利能力与
民事行为能力　“住所”和“居所”是一回事吗　对婴儿出生日期有异议，以什么为准　5岁的孩子
具有民事权利吗　7岁的孩子有权接受奖金吗　16周岁少年的交易行为有效吗　父亲必须偿还儿子欠下
的债务吗　未满18周岁的少年打伤人，自己要承担责任吗　监护　单亲父母无力抚养孩子，能将孩子
送人吗　亲生父亲能被剥夺监护权吗　离婚后，父母该如何行使对孩子的监护权　父母可以任意支配
孩子的存款吗　学生在校期间发生意外，学校需要负责吗　未成年人致人损伤的，由谁承担责任　父
母在世，可以由别人成为未成年人的监护人吗　受委托照管未成年人，需要承担未成年人致　人损害
的赔偿责任吗　父母可以随意处分未成年子女的财产吗　父母可以用子女的财产来赔偿子女造成的损
失吗　宣告失踪和宣告死亡　什么情况下可以宣告公民失踪　丈夫失踪，妻子应为丈夫清还债务吗　
代管人可以自行处理失踪人的财产吗　当事人并未死亡，他在被宣布死亡期间的民事行为有效吗　当
事人被宣告死亡后“复活”，婚姻关系可恢复吗　当事人被宣告死亡后“复活”，能否要回已被转移
的财产　被宣告死亡人“复活”，能否要回被恶意侵占的财产　合伙与法人　法人和法人代表应该如
何理解　夫妻合伙承包经营的，妻子应该承担亡夫的债务吗　顾客在合伙经营的饭店就餐中毒，应向
谁索赔　退伙后还要承担合伙的债务吗　企业被兼并，所欠债务由谁承担　公司职员造成的损失，应
该由谁承担　民事法律行为和代理　什么条件下约定无效　不小心买了假文物，能否要求将钱退回　
私下订立的虚假协议有效吗　丢弃之物被别人捡到，能否将其要回　离婚手续可否让别人代办　被代
理人死亡，代理人的民事法律行为是否还有效　离职员工以原单位名义与他人签订的合同有效吗　紧
急情况下代理权发生转移，因此造成的损失应由谁承担　代理人与第三人串通，给被代理人造成损失
怎么办　财产所有权与财产权　捡钱不还又弄丢，失主能否向拾得者索赔　拾得者趁机要挟，非法侵
占怎么办　走失的宠物被别人购买，失主可以索还吗　损坏集体财产的怎么办　赌博输的钱，想要回
，能告他人侵犯自己财产权吗　购买赃物能取得所有权吗　挖出的财物，所有权归谁　两人共同出资
购房，共有权怎么区分　夫妻共同拥有的房屋，一方能否擅自买卖　先借后卖，电视机不幸遭雷击，
谁来负责　儿子将父亲赶出家门，侵占其住房，应负什么责任　有借无还，折价赔偿　债权　不是你
的就别拿，拿了要返还　将捡到的钱捐给慈善机构，要承担责任吗　什么是无因管理　助人为乐却伤
了自己，能否找受益人索赔　借款人不履行归还义务，债权人将其拘禁　债权人可以要求债务人之一
承担所有的债务吗　将钱错还给别人，能否要回　债务在身，不能随便赠送　好心垫付医疗费，能否
索回　债务人失踪了怎么办　因银行失误而多给顾客钱，需要返还吗　人身权　日记被他人公开，应
该怎么办　第三者也有隐私权吗　遭到前男友恶意诽谤，应该怎么办　死人还有名誉权吗　保安就可
以随便翻查别人的包吗　再婚后，抚养孩子的一方有权给孩子改姓吗　别人冒用了你的姓名，应该怎
么办　店名是否也受法律的保护　以公司的名义借款，需承担法律责任吗　公民本人同意，就可以无
偿使用他的肖像吗　半张脸就没有肖像权了吗　公益团体也有肖像权吗　民事责任　路人被受惊的小
狗咬伤，应找谁负责　高空坠物砸坏轿车，车主该怎么办　路人被街道旁的广告牌砸伤，该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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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孩在单位被爆竹炸伤，谁来赔偿　无意中伤害别人，需要承担责任吗　承运人无过错，需要承担责
任吗　警察执行公务致无辜者受伤，需要赔偿吗　好心办坏事，也要承担责任吗　在家喝啤酒时被啤
酒瓶炸伤，怎么办　别人家牛吃自家庄稼，就可以将牛打死吗　商贩为避免罚款而给他人造成损失，
谁承担责任　猫狗打架撞伤老人，谁应承担法律责任　不小心掉进深沟，就该自认倒霉吗　患精神病
的成年人，无故打伤旁人，谁承担责任　双方均存在过错，一方受伤谁来赔偿　受害人延误治疗造成
额外损失，谁承担责任　侵害人成年但没有赔偿能力，受害人怎么办　8岁孩子受别人教唆、引诱惹
祸，谁来承担责任　多人共同侵权，是谁有钱谁就该承担责任吗　小偷行窃时跌落水井而受伤，能否
获得赔偿　见义勇为而自身受到伤害，应由谁来赔偿　劝架被打伤，应该找谁负责　容器遭雷击爆炸
致人损失，是天灾吗　由于污染造成的损失能否得到赔偿　乘坐公交车时受伤，公交公司有责任吗　
替人出谋划策，分文未收也要承担责任　被人群殴致伤却找不出具体的侵害人，怎么办　父母双亡的
未成年人失手伤人，谁承担责任　⋯⋯婚姻家庭篇——为家撑起保护伞遗产继承篇——指点迷津合同
篇——理智交易警惕陷阱物权篇——私有财产不容侵犯劳动保障篇——维护你的职场权益损害赔偿篇
——捍卫权益刑事篇——趋利避害远离雷区诉讼篇——教你怎样打官司行政篇——与政府打交道经济
篇——经济维权的盾牌日常消费篇——衣食住行明白消费知识产权篇——保护我们的无形产权保险篇
——让我们的人生更保险房产车产篇——安居乐业教育培训篇——保障我们受教育的权利附录：常用
法律术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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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小红的父亲因病早逝，母亲身体状况也很差，根本没有能力抚养小红。
小红的母亲只好将其送给一家家境殷实且无子女的远房亲戚收养，很快到民政部门办了收养手续。
小红的爷爷知道后非常生气，认为自家的孙女未经其允许就给了别人，于是向法院起诉小红的母亲，
称自己也是小红的监护人，其母办的收养手续无效，请求依法取回自己对小红的监护权。
那么，小红爷爷的请求会得到法院的支持吗？
　　小红爷爷的请求无法得到法院的支持。
根据我国有关法律规定，夫妻一方死亡后，另一方如果没有能力抚养子女将其送给他人收养，而收养
方对子女的健康成长无不利的，并且又办了合法的收养手续，其收养关系就已成立。
其他有监护资格的人不得以收养未经其同意主张收养关系无效。
本案申，小红的父亲早逝，母亲又无能力抚养小红才将其送给他人收养，且收养的家庭没有对其健康
成长不利，又办了合法的收养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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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法律常识全知道（超值白金版）》详尽介绍老百姓必知必备的法律常识，以案例说法，解决日
常生活中经常出现的法律难题，使法律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大众，是掌握法律知识的必备宝典
，大众维权的必用利器，百姓身边必不可少的法律顾问。
　　法律是保护公民最直接、最有效的工具，但从某种意义上说，法律只保护懂法的人，不懂法很可
能会让我们面临各种法律风险，掉入他人预设的法律陷阱，甚至是以身触法受到法律制裁：浑身是理
，却因为已过时效而无法主张自己的权利；捡了钻戒又扔掉，却要对失主进行赔偿；为应聘工作而伪
造毕业证要承担刑事责任⋯⋯如果不具备任何法律常识，一件看似微不足道的小事都会让我们付出惨
痛的代价，且在维权路上处于不利地位。
《法律常识全知道》是一部为广大读者解决实际问题的法律工具书，它汇总了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的2000个法律常识，通过案例、法律解析、法条链接3个版块，对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经常遇到的、较为
棘手的法律问题进行解答，内容涉及婚姻、家庭、教育、医疗、就业、娱乐、继承、合同、交通、物
权、房产、车产、刑事、诉讼、行政、创业、经商、著作等各个方面，旨在帮助读者轻松掌握日常必
知必备的法律常识，以法律的思维理智判断世间的是非曲直，从而规范行为、明白生活、理智处世、
合法维权，是个人、企业经营、家庭必备的法律手册，百姓身边必不可少的法律顾问。
　　做自己的法律顾问 遇到法律问题不求人　　[案例]以案例点题，叙述身边的人和事。
精选2000个活生生的案例，涉及家庭纠纷、医疗事故、交通事故、创业投资、工伤赔偿、刑事犯罪、
物业纠纷等各个方面，囊括了个人、家庭、企业经常遇到的各种法律问题。
　　[法律解析]以案例说法，解密身边的罪与罚。
精辟的法律解析，让读者学以致用，切实维护自身利益，以简明的语言解读难懂的法律名词，帮助读
者轻松掌握必知必备的法律常识，让每个人都看得懂，用得上。
　　[法条链接]以法律说话，领悟维权的法与策。
准确、明晰的法律条款和法规政策，指导读者以法律的眼光洞察是非曲直，以法护身，在各类纠纷中
合法维权，做自己的法律顾问。
　　精选来自我们身边的2000个典型案例，涉及婚姻、医疗、交递、教育、就业、工伤、投资、诉讼
、刑事犯罪等各个领域，全面解答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2000个法律疑惑，时刻为你排忧解难、。
最翔实的法律案例。
最精辟纳法律解析，最通侶的法条释义，帮助读者轻松掌握日常生活中离不开的法律常识，让我们以
法律的眼光洞察是非，合法维权，化解纠纷。
一册在手，法律问题不求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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